
　　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

———兼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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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婚姻缔结行为指的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旨在通过缔结婚姻

的意思表示取得结婚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婚姻缔结行为的调

整应与民法总则规定的法律行为体系相协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确立了婚姻无

效和婚姻可撤销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这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创设的面向未来无效的

婚姻可废止制度。从具体的效力瑕疵事由来看，“二审稿”以封闭性规范明确了导

致婚姻无效的事由，以开放模式规定了导致婚姻可撤销的事由，但仍存在与民法总

则进一步协调的空间。在导致婚姻无效的事由方面，应删除 “二审稿”第８２８条第
４项规定的婚姻无效情形，增加通谋虚伪 “假结婚”导致婚姻无效的规定。在导致

婚姻可撤销的事由方面，民法总则有关欺诈、胁迫的规定可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

应删除 “二审稿”第８２９条和第８３０条的重复性规定，而民法总则规定的重大误解
和显失公平不构成婚姻可撤销事由，需要在婚姻家庭编中明确规定其不予适用。婚

姻家庭编还需明确存在形式瑕疵的婚姻亦为可撤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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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缔结行为的含义

　　法律行为是潘德克顿民法体系的核心概念，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一般被定义为当

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１〕

　　根据婚姻法第 ５条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二次审议稿 （下文简称 “二审稿”）第

８２３条的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即结婚应当遵从私法自治原则。由是，法律行
为在缔结婚姻中存在了介入的空间。虽然与婚姻成立相伴随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变化

并非一定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而是可能由法律规定，比如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引入，但是婚

姻的法律效果的发生仍源自当事人的合意。而且，将婚姻缔结行为纳入法律行为理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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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婚姻缔结领域的意思自治，揭示当事人合意对于婚姻缔结的重要意义，即只要不违背

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决定是否结婚以及与谁结婚，从而

实现结婚自由。〔２〕基于上述对法律行为的界定并将其投射到缔结婚姻的法律关系中，可以

得到婚姻缔结行为之含义，即婚姻缔结行为是当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结婚法

律效果的行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意味着在立法层面上婚姻家庭法回归了民法体系。在此背景
下承认婚姻缔结行为是法律行为，一方面可以确立法律行为是贯彻民法典始终的公因式的

地位，符合我国民法典设置总则编的体系构造。在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缔结行为没有特殊规

定时，则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另一方面，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又需要建构婚姻缔结行为自身的特殊规则。比如，根据婚姻法第 ８条和 “二审稿”第 ８２６
条，婚姻的成立需要当事人向有关机关申请并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登记，只有这样才能保障

婚姻的庄重并实现身份关系的明确。〔３〕

　　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问题鲜明地体现出婚姻家庭编中的法律行为与民法总则中的
法律行为的内在关联和异同。为了与民法总则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相连接，婚姻

家庭编草案也同样区分了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两种效力瑕疵类型。〔４〕因为婚姻缔结行为

是法律行为，因此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一般规则同样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但是考虑

到婚姻的伦理属性、与之相关的公共利益以及对身份关系的变更，立法者需要分析民法总

则中不能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的规定。举例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下文简称 “婚姻法解释一”）第９条和第１１条已经明
确规定，婚姻缔结瑕疵导致的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效果必须通过有关机关来实现。缔结的

婚姻并不会因为无效事由的存在而当然无效，也不会因为当事人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而被

撤销，这是基于婚姻会导致身份关系的变化，而身份关系又要求稳定和明晰。〔５〕但是，民

法总则中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是否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

为无效的规定是否适用、通谋虚伪的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等问题，仍有待解释。

　　在对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展开论述之前，首先要将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与存在缔
结瑕疵的婚姻区分开来。〔６〕如果缺少婚姻缔结的成立要件，就会导致婚姻不成立；若满足

婚姻的成立要件但缔结行为存在瑕疵，则构成存在缔结瑕疵的婚姻。〔７〕这同样符合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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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论，即区分根本不存在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无效。正如弗卢梅所说，“法律行为的无

效不意味着法律行为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８〕根据我国婚姻法第８条和 “二审稿”第８２６

条的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完成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的成立要件有二：其一，男女双方需在登记机关作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意思

表示合意是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要件。其二，登记机关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并登记，从而使

得登记机关能够审查是否存在阻却结婚的事由，并使得身份关系更为明晰。〔９〕单纯的双方

当事人合意并不能引起婚姻缔结的法律效果，还需要完成登记这一形式。〔１０〕这不同于德国

民法典规定的婚姻缔结行为的成立要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１３１０条的规定，有效的婚姻缔
结行为并不以登记为要件，而是以有关机关的共同参与为构成要件。〔１１〕如果不具备上述婚

姻成立要件，婚姻关系便根本未成立，更无须讨论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问题。

二、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体系

　　 （一）德国的一元效力瑕疵体系

　　现行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３条至第 １３１８条只规定了一种缔结婚姻的瑕疵类型，即可废止

婚姻 （Ｅｈｅ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学者对此种一元效力瑕疵体系褒贬不一。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１３１４

条，无论是违背第１３０３条和第 １３０４条有关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规定，还是违背第 １３０６
条禁止重婚的规定或第１３０７条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甚或违背第 １３１１条有关缔结婚姻的

法律行为的特定形式的规定，以及因为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而导致婚姻缔结的瑕疵，

都只产生婚姻可废止的法律效果。这种一元效力瑕疵体系是德国１９９８年 《婚姻缔结法的新

规定》的产物。〔１２〕在此之前，德国法上的婚姻效力瑕疵仍包含无效婚姻和可废止婚姻两种

形态。〔１３〕

　　对于废除婚姻无效制度并以可废止婚姻制度统一缔结婚姻的效力瑕疵的做法，１９９８年

《婚姻缔结法的新规定》的立法理由书给出了两点理由：其一，支持区分婚姻无效和婚姻可

废止两种形态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且容易遭到攻击的，这种理论认为导致婚姻无效的事由

是基于对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婚姻可废止的事由则首要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１４〕而这

种理论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平等

保护，并且这种理论也没有说明何谓 “公共利益”。〔１５〕其二，即使法律一般性地规定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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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婚姻的效力溯及既往地不发生，但却充斥着大量的例外规则，比如财产法效果上适用离

婚法的规定而不适用不当得利法的规定；在父母子女关系问题上，无效婚姻关系中出生的

子女也仍然被视为婚生子女。大量例外规则都意味着无效婚姻制度的法律效果只是向未来

发生作用 （ｅｘｎｕｎｃ），这实际上掏空了无效制度的核心原则———法律行为无效意味着溯及既
往地无效 （ｅｘｔｕｎｃ）。在德国立法者看来，第二点理由是废除无效制度并创建统一的婚姻可
废止制度的主要理由。〔１６〕

　　反对此种一元效力瑕疵体系的学者认为，上述理由根本不具有说服力，无效婚姻和可
废止婚姻两种情况之间存在显著不同，导致无效婚姻的情形比如重婚以及近亲结婚等都是

对于公共利益的违反，而导致婚姻可废止的原因则存在于当事人个人领域，比如缔结婚姻

时的意思表示瑕疵。〔１７〕对缔结婚姻的瑕疵不加区分，意味着在重婚或近亲属间结婚这种严

重危害公共利益的婚姻瑕疵类型中，婚姻也并非无效，这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１８〕并且，

面向未来无效的婚姻可废止制度本身是没有有力理论支撑的。１９３８年德国婚姻法创立婚姻
可废止制度的理由是，婚姻生活共同体已经实际存在，因此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中抹去，进

而撤销制度是不可适用的，但这一理由忽视了事实和法律判断的区别，撤销制度只是表明

该婚姻在法律上不能得到认可，并不是在事实上将婚姻消除掉。〔１９〕

　　从宏观上看，德国立法者为德国民法典选择了一元的婚姻可废止制度，但从微观上看，
根据废止原因是涉及公共利益还是只涉及当事人个人利益，还是可以将可废止婚姻区分为

不同的类型：其一，从享有废止婚姻申请权利的主体来看，如果导致婚姻可废止是因为违

背婚姻禁止规则，比如禁止重婚或近亲结婚的规定，不仅双方当事人是申请废止婚姻的权

利人，相关的行政机关同样有权申请；而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场合，因为只涉及当事人个人

利益，因此仅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享有主张废止婚姻的权利。其二，从可申请废止婚姻的除

斥期间来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１３１７条的规定，仅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场合，即因为错误、
受胁迫和受欺诈而结婚的情形，主张废止婚姻的权利受到期间的限制；而对于因为违背婚

姻禁止规则导致的婚姻可废止，只要没有排除性事由出现，法律并不限制相关权利人申请

废止该瑕疵婚姻的时间。〔２０〕

　　 （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延续了现行婚姻法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与后者的不同则
体现在具体的效力瑕疵事由方面。“二审稿”第８２８条至第８３１条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
婚姻的情形以及法律效果。其中，第８２８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包括重婚、有禁止
结婚的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龄以及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婚姻登记；第８２９
条规定了因胁迫缔结的婚姻为可撤销婚姻，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在一定期间内向婚姻登记机

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第８３０条是新增规定，明确了一方于结婚登记前对自身所患有
的重大疾病的主动告知义务，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在一定期间内请求撤销该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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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国的婚姻无效事由更多地涉及公共利益，而导致婚姻可撤销的事由比如受胁

迫缔结婚姻，则仅仅涉及当事人个人利益。

　　婚姻无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销制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可以主张婚姻无
效和可以主张撤销婚姻的权利人不同。虽然 “二审稿”第 ８２８条没有对主张婚姻无效的权
利主体作出规定，但根据 “婚姻法解释一”第 ７条的规定，不仅婚姻关系当事人可以请求
宣告婚姻无效，其他利害关系人亦可。而根据 “二审稿”第 ８２９条和第 ８３０条的规定，可
以请求撤销婚姻的主体只能是受胁迫的一方或被故意隐瞒的一方。将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

销区分开来，并且将是否撤销婚姻的决定权赋予相关表意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可撤销

性的本质是，撤销权人有权决定法律行为是否生效”。〔２１〕其二，可以主张婚姻无效和婚姻

可撤销的除斥期间不同。“二审稿”第８２８条并没有对主张婚姻无效的期间作出规定，而第
８２９条和第８３０条都规定了请求撤销婚姻的除斥期间。其三，在程序方面，有权宣告婚姻无
效的机关和有权撤销婚姻的机关存在不同。“婚姻法解释一”第７条规定人民法院是负责宣
告婚姻无效的唯一机关，而在可撤销婚姻制度中，婚姻登记机关同样享有此项职权。〔２２〕

　　 （三）比较分析

　　无论是德国民法典采用的一元的婚姻可废止制度还是我国婚姻家庭编草案采用的二元
的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制度，旨在规范的对象都是瑕疵缔结的婚姻。瑕疵缔结的婚姻与

瑕疵成立的即时性的财产性法律行为有着明显区别：其一，相比于财产性法律行为，婚姻

关系需要明确而安定；其二，相比于即时性的法律行为，婚姻关系是继续性的法律关系，

基于婚姻缔结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地存在。

　　基于婚姻关系是继续性的法律关系这一特性，德国立法者认为溯及既往的无效并不适
用于瑕疵缔结的婚姻，由此废除了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制度。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溯

及既往的无效是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的根本要素，如果仅是面向未来地无效，就不再是

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而有必要创设一种新的制度。但实际上，这一前提条件并不成立。

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劳动合同被撤销后并不发生溯及既往地无效的效果，〔２３〕但是，立法者

并没有在劳动合同中创设所谓 “劳动合同可废止制度”。

　　再者，对于婚姻无效、被撤销或被废止的法律效果是否溯及既往，理论上存在的争议
很大，〔２４〕德国１９９７年法律委员会在关于１９９６年 《婚姻缔结法的新规定草案》的 《最终建

议和报告》中明确指出，对于婚姻可废止制度是否具有溯及力的教义学问题可以暂时搁置，

基于实用性角度，法律条文只规定具体的法律效果即可。〔２５〕如果溯及既往地无效不受限

制，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或善意当事人一方的利益，比如子女将成为非婚生子女；但若

全然否定无效的溯及力，同样可能损害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比如若一方基于被欺诈或

被胁迫而与另一方结婚，则其完全有权利要求从这段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而不只是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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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该瑕疵缔结的婚姻面向未来地无效。〔２６〕

　　 “二审稿”第８３１条回应了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溯及力问题。在坚持民法总则体现的
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的基础上，“二审稿”第８３１条第２句后半段明确规定照顾无过错方的利
益，第４句规定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即使子女出生于被宣告无
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仍然是婚生子女。通过限制溯及力的规则，也可以达到不

损害第三人或者善意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效果。〔２７〕与此同时，从导致婚姻瑕疵的事由来看，导

致婚姻无效的事由和导致婚姻可撤销的事由确实不同，婚姻瑕疵事由严重性不同，立法者对

待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态度也不同；对于类似重婚或近亲属间结婚这种危害公共利益的

无效婚姻，立法上应该使之区别于可撤销婚姻。〔２８〕因此，我国并不需要创设全新的婚姻可

废止制度，在尊重民法总则规定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的同时，可以通过特殊规定来限制

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溯及力，从而达到不伤害第三人和善意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效果。〔２９〕

三、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

　　 （一）德国民法典采用的封闭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

　　德国民法典在可废止婚姻章节中对可废止婚姻的情形作了规定，并且通说认为该规定
是封闭性的，德国民法典总则编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事由的一般规定并不适用于缔结婚

姻的法律行为。〔３０〕理由如下：首先，从条文表述来看，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４条以一个条文列
举规定了导致婚姻可废止的事由，包括违反禁止婚姻的规定、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

违反形式强制性规定以及意思表示瑕疵。其次，可废止制度与可撤销制度不同，德国民法

典总则编规定的错误、欺诈以及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也无从适用。从法律效果来看，

德国法上的撤销和废止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效果。现行德国法不承认婚姻的可撤销，认为持

续性关系不存在所谓自始不发生效力的问题，废止并非使得婚姻关系溯及既往地不发生效

力，而是面向未来无效。从实施程序看，德国民法典总则编规定的一般法律行为的撤销程

序和亲属编规定的婚姻废止程序完全不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的规定，撤销权利人只
需要向撤销相对人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即可，并不需要向法院或其他机构提起撤销之诉。

但婚姻废止程序与之完全不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３条的规定，婚姻关系中的一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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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院申请废止婚姻，法院的判决才能导致废止的法律效果的发生。之所以需要向法院提

起废止之诉，是因为此般程序能够保障婚姻关系的安定性和明晰性。〔３１〕

　　 （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体现的婚姻效力瑕疵事由体系

　　与德国民法典可废止婚姻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相比，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

的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首先应被区分为导致婚姻无效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和

导致婚姻可撤销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

　　 “二审稿”第８２８条表明无效婚姻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是封闭的，我国民法总则有关

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并不适用。〔３２〕第８２８条的文字表述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

效”，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四种情形并且没有 “其他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的表述。

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下文

简称 “婚姻法解释三”）第１条第 １款也明确规定，当事人以婚姻法第 １０条规定以外的情
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与之相比，“二审稿”第８２９条和第８３０条体现的可撤销婚姻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是开

放的。其一，立法者对于可撤销的婚姻采取了另外一种规范方式，条文并没有类似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而只是在第 ８２９条和第 ８３０条分别列举了导致婚姻

可撤销的两种情形。其二，不存在司法解释限制当事人以其他理由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

也没有法条表明可撤销婚姻的体系是封闭的。其三，与德国相比，我国并没有区分可撤销

和可废止这两种制度，“二审稿”第８３１条明确规定婚姻被撤销后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这

与民法总则第１５５条关于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完全相同。我国

民法总则有关撤销程序的规定与德国完全不同，由民法总则第１４７条至第１５０条可知，有撤

销权的人仍然需要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二审稿”规定的婚姻撤销程序基本

如出一辙，第８２９条和第８３０条规定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德国民法

典中婚姻可废止制度和撤销制度之间的根本差别在我国并不存在，因此不需要将 “二审稿”

规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效力瑕疵事由体系解释为封闭性规定。

　　维持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并采用不同的立法技术来规范两者，

体现了对结婚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颇值赞同。一方面，“二审稿”第８２８条的封闭性立

法方式体现了有限度的国家干预原则，国家管制仅在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时才会出现。〔３３〕婚姻无效条款实际上体现了公权力对结婚自由的限制，对婚姻无效情形的

限制也就意味着对公权力的限制，从而防止公权力过分侵入婚姻家庭，保障当事人实现意

思自治。另一方面，“二审稿”以开放性的立法方式规定婚姻可撤销制度，体现了对婚姻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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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方意思自治的尊重。将第８２９条和第８３０条理解为例示性规定，并不排除当事人根据民法
总则有关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来撤销婚姻。正如孙宪忠所言，“恰恰从民法的发展历史看，

从人文主义法思想的角度看，意思自治原则在人身关系领域里发挥作用，意义十分重大。

因为个人的幸福、个性的满足，都必须从当事人自己的内心真实意愿的角度去理解。”〔３４〕

在顾及婚姻家庭法中的法律行为的特殊性的同时，并不排除民法总则的适用，也能够尽可

能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

四、婚姻缔结行为效力瑕疵事由体系的具体展开

　　 （一）“二审稿”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

　　违背禁止结婚的规定、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违反形式强制的要求以及意思表
示瑕疵都会导致婚姻缔结行为的瑕疵。首先，禁止结婚的情形指的是重婚和近亲结婚，“二

审稿”第８２８条明确规定重婚和近亲结婚是导致婚姻无效的事由，争议不大，本文不赘。
其次，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既包括当事人因为未达法定婚龄而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行

为能力，也包括当事人虽然达到法定婚龄仍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情形，“二审稿”

第８２８条仅仅规定了未达法定婚龄的当事人缔结的婚姻无效，而没有规定后一种情形。因为
第８２８条是特殊的封闭性规定，所以民法总则第１４４条有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并不适用。因此，需要明确后一种情形中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再次，

关于违反婚姻形式强制的要求，即违反 “二审稿”第 ８２６条第 １句的法律后果，“二审稿”
和民法总则都没有规定。合同法第３６条则规定，未采用要求的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
务并且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该条适用于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在

“二审稿”中作出特殊规定，仍值讨论。最后，意思表示瑕疵不仅包括 “二审稿”第８２９条
和第８３０条规定的胁迫和欺诈情形 （对应于民法总则第１４７条至第１５０条），还包括民法总
则第１４６条规定的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第１４７条规定的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以及第１５１条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因为意思表示瑕疵导致婚姻缔结瑕疵
的情形中，“二审稿”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因为第 ８２８条规定的无效婚姻的情形是封闭的，
不包括双方当事人通谋虚伪 “假结婚”的情形，民法总则第 １４６条第 １款有关通谋虚伪的
意思表示无效的规定不能适用，此时因不存在可以适用的法条而构成法律漏洞，实践中并

不少见的 “假结婚”的法律效果如何需要分析。二是既然民法总则有关法律行为可撤销的

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可撤销婚姻，“二审稿”第８２９条仍然规定因胁迫缔结的婚姻可撤销，
是否属于重复规定？三是 “二审稿”第 ８３０条属于因为错误导致的婚姻可撤销还是因为欺
诈导致的婚姻可撤销，该条是民法总则中有关错误或欺诈导致的意思表示瑕疵的限缩性规

定还是属于重复规定，尚待讨论。

　　 （二）对婚姻缔结行为效力瑕疵事由的具体分析

　　１．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
　　 “二审稿”第８２４条对结婚年龄作出强制性规定，第 ８２８条规定 “未达法定婚龄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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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孙宪忠：《民法典总则编 “法律行为”一章学者建议稿的编写说明》，《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５７页。



的婚姻无效”，这实质上体现的是立法者对于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特殊要求。虽然 “二审

稿”中没有出现结婚能力这样的概念，但从立法理由来看，之所以对婚龄作出规定，是基

于对当事人取得权利、履行义务的能力作出的考量。“结婚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才能具备

适合的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也才能履行夫妻义务，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３５〕从比较法

来看亦是如此。德国民法典第四编亲属编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目 “婚姻能力”（Ｅｈｅｆｈｉｇｋｅｉｔ）
包括两个条文，其中第 １３０３条规定了结婚年龄，第 １３０４条则规定了无行为能力人不能缔
结婚姻。

　　未达法定婚龄并非导致当事人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唯一事由，后者还应包括
当事人虽然达到法定婚龄，但根本不具有辨认婚姻缔结法律行为的能力这一情形。〔３６〕后者

又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当事人是无行为能力人；其二，当事人是能够辨认一些行为的限制行

为能力人，但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与其智力和精神状况不相适应，因此其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

为能力。我国民法总则第２２条规定了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３７〕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应

到缔结婚姻的情况中，对于达到法定婚龄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如缔结婚姻与其智力和精神健

康状况相适应，则其当然是具有缔结婚姻行为能力的人。精神疾病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对其

生活范围作出限制，在精神病人只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场合，其并非一概不具有缔结婚姻

的行为能力。〔３８〕在因为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而认定婚姻存在瑕疵时，必须由鉴定机

构出具相关证明，并且应当证明该无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情况在缔结婚姻时已经存在。

　　未达法定婚龄的主体缔结的婚姻无效，在法条规定和理论上都不存在争议；而已达法
定婚龄但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人订立的婚姻的效力仍存在争议。〔３９〕笔者认为，此

种情况下缔结的婚姻应属无效而非可撤销，理由如下：其一，已达法定婚龄但不具有缔结

婚姻的行为能力的情形与未达法定婚龄的情形体现的都是立法者对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

规定，理应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４０〕其二，达到法定婚龄而不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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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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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页。
已达法定婚龄但仍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情形本可以被包含于婚姻法第１０条第３项规定的 “婚前患有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导致的婚姻无效情形中，但 “二审稿”第 ８２８条删除了此种婚姻无效情形，
因此有必要在其他条文中解决此问题。当然，删除婚姻法第１０条第 ３项的规定是正确的。主张删除的文章，
参见胡文华：《论我国无效及可撤销婚姻制度》，《法治论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６９页；刘余香：《我国 〈婚

姻法〉规定的结婚禁止条件质疑》，《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第 ６９页；孙若军：《疾病不应是缔结婚姻
的法定障碍———废除 〈婚姻法〉第７条第２款的建议》，《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６页；前引 〔２８〕，
田韶华文，第５页。
这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１０６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是未成年人，成年人只
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但这也不排除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１０５ａ条从事与日
常生活相关的行为。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ＢＧＢ／Ｗｅｌｌｅｎｈｏｆｅｒ，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１３０４，Ｒｎ．２．在德国法上，有精神疾病不一定意味着是
无行为能力人，也就不一定意味着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能力。

田韶华认为为可撤销，认为此时只涉及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故不宜将不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人

缔结的婚姻认定为无效，将其界定为可撤销更为妥当。参见前引 〔２８〕，田韶华文，第 ５页。相同观点参见马
忆南：《民法典视野下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兼论结婚要件》，《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２８页。
“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指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中，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相同，即都导致婚姻无效；并不是说

无效情形的消失事由是相同的。在未达法定婚龄而不具有结婚能力的情况中，婚姻无效事由随着当事人达到

法定婚龄而消失；在缔结婚姻时达到法定婚龄但不具有结婚能力的情况中，婚姻无效事由只有在当事人重新

获得结婚能力并表示愿意继续婚姻关系时才消失。



能根据自己的理性形成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不能自主决定是否结婚以及与谁结婚，若由

他人代替其本人作出决定，无疑是对行为人婚姻自由的侵害。其三，婚姻无效体现公权力

对缔结婚姻行为的介入，而婚姻可撤销则因其并不关涉公共利益而交由当事人请求撤销。

如果已达法定婚龄而不具有缔结婚姻之行为能力的人缔结了婚姻，其因不具有行为能力而

无法自己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将此种瑕疵婚姻定性为可撤销婚姻的做法将无法保障无行

为能力人的利益。〔４１〕其四，不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并不能自由决定如何组织家庭生活，

不能够实现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不符合婚姻的本质。因此，不能够辨认自

己行为的达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缔结的婚姻应属无效。当然，如果达到法定婚龄但不能够

辨认自己行为的当事人之后变为具有缔结婚姻行为能力的人，“婚姻法解释一”第８条仍然
可以适用，即如果法定的无效婚姻的情形消失，则不支持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

　　２．违反意思表示的形式要求
　　根据 “二审稿”第８２６条的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
但实践中仍可能发生并非双方亲自到场，婚姻登记机关仍为要求结婚的男女进行了登记的

情况。比如，虽然双方确实旨在缔结婚姻，但只有一方携带证件到婚姻登记机关，并且婚

姻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４２〕或者要求缔结婚姻的一方或双方委托某人代其到婚姻登记机关

登记，此时缔结婚姻的双方对其中一方委托办理婚姻登记的情况知悉，而婚姻登记机关没

有发现到场的并非本人。〔４３〕上述情形中，虽然旨在缔结婚姻的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因

为违反了 “二审稿”第８２６条有关意思表示形式的规定而存在婚姻瑕疵。〔４４〕

　　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谓的意思表示形式瑕疵以意思表示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意思表
示根本就不存在，便无从讨论意思表示是否存在形式瑕疵。此处所讨论的违反第８２６条的意
思表示形式要求，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一，一方委托他人代其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此时他人仅仅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者而非代理人，作出意思表示的仍然是希望进行婚姻登

记的当事人，但这违背了第８２６条的亲自作出意思表示这一形式要求。其二，旨在缔结婚姻
的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同时在场，而是先后在婚姻登记机关作出意思表示。此时双方当事人

意思表示真实存在，且完成了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和登记的程序，故婚姻成立；但因为存

在形式瑕疵，该婚姻应被认定为可撤销而非无效。理由如下：一方面，双方虽然没有遵守

法定形式要求，但并未给社会和他人利益造成损害，此时的形式要求，更多的是为实现特

定形式的警示功能，即让当事人意识到缔结婚姻行为的严肃性，因此应该交由当事人自主

决定是否撤销婚姻，而不应该赋予其他主体向法院请求判决婚姻无效的权利。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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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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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解释一”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
本人。”按照该款的规定，若受胁迫的一方在缔结婚姻后成为无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似乎并不可以诉请

撤销婚姻。法定代理人不能请求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可撤销婚姻中，也不明确。

“一方未到场领取结婚证的婚姻效力如何认定？”，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微信公众号），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
ｃｏｍ／ｓ？＿＿ｂｉｚ＝ＭｚＡ５ＮｊＩｘＯＤＹｙＯＡ＝＝＆ｍｉｄ＝２０７９８７２３０＆ｉｄｘ＝３＆ｓｎ＝８ｄｄａ２９９５８ｃｆ３ｂ５８９ｂｅ０８ｆｆ８８７ｅ４５ａ７１ｄ＆ｓｃｅｎｅ＝
１＆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ｐ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０＃ｒｄ，２０１９年２月５日最后访问。
“双胞胎妹妹替姐姐登记结婚，这样的婚姻法是否有效”，浙江在线嘉兴频道，ｈｔｔｐ：／／ｊｘ．ｚｊｏｌ．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５／０９／２９／０２０８５５４６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２月５日最后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意思表示形式要求指的是意思表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作出，即双方没有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公开作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而非没有进行登记，登记并非意思表示的形式要求。所以双方没

有办理结婚登记的 “事实婚姻”并非此处讨论的问题。



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能够变动身份关系，“二审稿”第８２６条提出了比书面形式更加严格的
形式要求，相比于一般财产性合同更加严格，因此合同法第 ３６条的规定不能适用，此时婚
姻的瑕疵并不能因为双方当事人开始共同生活便被治愈。

　　在违反形式要求缔结婚姻的场合，当事人虽然可以请求撤销婚姻，但应当自结婚登记
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从比较法来看，德国民法典第 １３１５条第 ２款第 ２项规定，婚姻持续时
间超过五年或者如果一方死亡，其死亡前的婚姻存续期间不少于三年的，可废止婚姻转化

为有效婚姻。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当事人缔结婚姻时对形式要件的不尊重、对结婚缺乏

严肃性的情况，唯有通过客观的婚姻持续时间来治愈；只有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场合，可废

止婚姻的治愈才可以通过双方的认可 （Ｂｅｓｔｔｉｇｕｎｇ）来治愈。〔４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考
虑到结婚文化尚未完成转型，当事人往往对于登记等形式要件没有足够的关注，给与彩礼、

置办酒席等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严肃性，〔４６〕因此笔者虽主张对治愈要件进行

规定，但是同时认为该要件不能要求过高，以婚姻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年为宜。

　　３．意思表示瑕疵导致的婚姻缔结瑕疵
　　 （１）通谋虚伪的 “假结婚”

　　在通谋虚伪缔结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即婚姻无效和婚姻可
撤销。〔４７〕笔者认为通谋虚伪缔结的婚姻为无效婚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婚姻

无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销制度是立法者对不同类型的婚姻瑕疵作出的两种不同规定，前者不仅

关系到当事人的私益，还涉及公共利益。在通谋虚伪的 “假结婚”情形，当事人的目的并非

是缔结 “二审稿”第８２１条意义上的 “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而是为了获得某

种与婚姻家庭共同生活根本无关的利益，比如为了获得特定省市的户口，或为了获得更多的拆

迁补偿款，或为了得到购房优惠等目的。此种通谋虚伪的婚姻不符合婚姻制度的本质，在实

质上构成了对婚姻制度的挑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立法者应当将其规定为无效婚姻。

在立法上将 “假结婚”定性为无效婚姻，并不损害当事人的结婚自由。自由从来不是没有

限度的，而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结婚自由同样不得违反法律体系中婚姻制度的应有之意。

　　其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将通谋虚伪的婚姻定性为可撤销婚姻并不能起到应有作用。
当事人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 “假结婚”，为了该不法目的的实现，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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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Ｖｏｐｐｅｌ（２０１８），§１３１５，Ｒｎ．３７．
乔飞在其论文中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婚姻缔结的必经程序。参见乔飞：《“六礼”与 “婚配”———法文化视域

中的中国传统婚仪与基督教婚礼》，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 １２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
第１１页。王玉波在其论文中论述了婚礼概念的内涵在中国的不断变化，反映了中国婚姻缔结的变化。参见王
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第８２页。刘晋则在其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农
村婚嫁实际仍受到民间风俗很大影响。参见刘晋：《当代农村婚嫁 “六礼”高消费的社会学分析》，《赤峰学

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第９１页。
修艳玲认为，依双方通谋的虚伪表示而成立的婚姻无效。参见修艳玲：《论结婚的意思表示瑕疵》，《福建公

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８８页。姜大伟认为应交由当事人自由主张，以可撤销为宜。参见
姜大伟：《论 〈民法总则〉对亲属身份行为的调整———兼谈我国 〈民法总则〉相关之规定》， 《学术论坛》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２５页。胡文华、冉克平认为，如果虚假婚姻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应属于无效婚
姻，若并没有造成其他社会后果，应一般认定为可撤销婚姻。参见前引 〔３６〕，胡文华文，第 ７１页；冉克
平：《论婚姻缔结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２
页。金眉认为可原则上规定为可撤销婚姻，但若后来存在共同生活或者双方生育有子女，则应当强制规定为

有效。参见金眉：《论通谋虚伪结婚的法律效力》，《政法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９０页。



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因为这会使得婚姻自始无效，进而导致其不法目的不能实现。这就

意味着此种情形下的可撤销婚姻制度形同虚设。〔４８〕唯有将通谋虚伪的结婚行为定性为无

效，赋予除婚姻当事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或机关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才能够保护

婚姻，也才能够实现特定政策的目的，比如户口政策、购房政策等。需要注意的是，在此

种婚姻无效情形中，“婚姻法解释一”第８条的规定仍然适用，即如果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
消失，则不能宣告婚姻无效。也即，如果双方实际上共同生活并建立起婚姻家庭关系，则

可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消失，即使双方在缔结婚姻时抱以其他目的，任何人或机关不得再

以 “假结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

　　从比较法来看，德国民法典第 １３１４条第 ２款第 ５项亦是针对 “假结婚” （Ｓｃｈｅｉｎｅｈｅ）
的规定。按照该款的规定，如果缔结婚姻的双方在结婚时便排除了双方建立生活共同体的

义务，则婚姻可废止，但双方在缔结婚姻之后实际上共同生活的除外。在德国，对此项立

法选择亦不乏质疑，即将通谋虚伪的婚姻规定为可废止婚姻，是否违反了德国基本法第６条
第１款有关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但通说认为，第６条第１款规定保护婚姻家庭，并非指的
是保护单纯的缔结婚姻这一形式，而是保护旨在成立婚姻家庭生活共同体的婚姻。〔４９〕此种

情况下，德国行政机关同样是可以主张废止该婚姻的权利人。

　　 （２）受胁迫缔结婚姻
　　 “二审稿”第８２９条第１款规定了受胁迫结婚的情形，并规定受胁迫方为享有撤销权
的主体，同时规定可以受理撤销请求的机构为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不足之处有三：

其一，并未规定受胁迫婚姻的构成要件，在判定是否为受胁迫婚姻时，仍然需要适用民法

总则第１５０条的要件。其二，“二审稿”第８２９条第１款没有对受第三人胁迫而结婚的情形
作出规定，在适用时容易引起纷争。若适用民法总则第１５０条的规定则直接而明确，缔结婚
姻的一方如果受到第三方胁迫，无论缔结婚姻的另一方是否知情，受胁迫而缔结婚姻的一

方都享有请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其三，“二审稿”第８２９条第１款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也享有
受理撤销请求的权力，但从法理上说，作为民政机关的婚姻登记机关不应享有此种权力。

一方面，如果只是要求民政部门进行形式审查，只要一方主张自己受胁迫即撤销婚姻，则

存在撤销婚姻制度被滥用的可能性。如果另一方不同意撤销婚姻，则会以婚姻登记机关为

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导致婚姻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另一方也同意撤销婚姻，也

可能存在的情形是双方虚构受胁迫事实而达到撤销婚姻的目的。另一方面，撤销婚姻涉及

到对于实体法上的婚姻法律关系效力的判定，若要求民政部门对此进行实质审查，则意味

着民政部门要进行实质的调查和裁决，这大大超出了民政机关的能力和职权。〔５０〕

　　 “二审稿”第８２９条第２款和第 ３款规定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其规定同于民法总则
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２项。在受胁迫而缔结婚姻的情形，除斥期间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
年，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场合，则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时起算。〔５１〕从比较法来看，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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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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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克平认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藏之于内心，难于为外界所探知，因此赋予夫妻双方以撤销权更为合适。”

参见前引 〔４７〕，冉克平文，第１２２页。笔者认为，考虑到赋予双方撤销权往往达不到制度目的，因此在通
谋虚伪假结婚场合，理应赋予相关行政部门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当然，如何认定通谋虚伪，主要是个

实践问题。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Ｖｏｐｐｅｌ（２０１８），§１３１４，Ｒｎ．６５．
参见王礼仁：《解决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 “打架”之路径》，《法律适用》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７页。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为胁迫的一种表现，“二审稿”第８２９条第３款可以被涵盖于第８２９条第２款之中。



民法典第１３１７条第１款规定了受胁迫缔结婚姻时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三年，自胁迫事由终
止之时起算，该期间长于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４条第１款规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体现了对于缔
结婚姻这项人身权利的更严格的保护。〔５２〕

　　与此同时，“二审稿”缺少类似于民法总则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３项的规定。该规定应同
样适用于婚姻撤销权的消灭，即如果受胁迫缔结婚姻的一方在受胁迫事由消失之后明确表

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其不再享有撤销婚姻的权利。〔５３〕从比较法来看，德

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５条第１款第４项也有类似规定。〔５４〕

　　总的来说，对于何谓胁迫行为，“婚姻法解释一”第１０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下文简称 “民通意见”）第

６９条内容一致，即婚姻法上的胁迫概念和民法一般意义上的胁迫并不存在不同之处。对于
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二审稿”第８２９条第２款和第３款与民法总则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２项
的规定一致。而民法总则第１５０条关于受胁迫而撤销的要件的规定、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３项
以及第２款的规定比 “二审稿”第 ８２９条的规定更全面且更为合理。唯一不甚完美之处是
民法总则第１５０条规定了仲裁机构同样是受理撤销请求的机构，而在受胁迫婚姻的场合，受
胁迫方只能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

　　 （３）受欺诈缔结婚姻
　　 “二审稿”第８３０条的规定实际上可以被涵盖在民法总则的欺诈制度中。民法总则第
１４８条的文字表述为 “一方以欺诈手段”，但 “民通意见”第 ６８条将欺诈界定为 “一方当

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不仅指一方故意告知错误事实，还包括一方在承担告知义

务的前提下仍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根据 “二审稿”第 ８３０条的规定，缔结婚姻的一方对患
有重大疾病的情况负有主动告知义务，在其不如实告知的情况下，另一方享有请求撤销该

婚姻的权利。因此，在缔结婚姻时，如果患病的一方并不知晓患病的事实，婚后另一方并

不能以认识错误为由主张撤销婚姻，而仅在一方知情且故意隐瞒的前提条件下，另一方才

能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该婚姻。既然民法总则中的欺诈制度可以适用，立法者为何要重复

规定呢？还是说这恰好表明了立法者的态度，即仅在患病欺诈的情形下才可以撤销婚姻，

对于其他事实的欺诈并不构成可撤销婚姻？〔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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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以前，德国法上受胁迫缔结婚姻的废止权的除斥期间亦为一年，但 ２００１年德国修法时，将一年的除
斥期间修改为三年。理由是，在受胁迫而结婚时，女性往往因为害怕失去家庭，或者因为丈夫施行的暴力或

虐待而处于精神压力之下，即使在结束受胁迫的情况之后，女性仍然不敢采取法律手段主张废止婚姻。Ｓｉｅｈｅ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１７／４４０１，Ｓ．１３．
相比于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对可撤销行为的确认制度， “我国法用放弃取代了对可撤销行为确认的法律规则”

（耿林：《论民法总则的撤销期间》，《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第 ２６页）。笔者认为，此项规定
值得肯定，但在受胁迫导致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自受胁迫之初便知道撤销事由，因此民法总则第１５２条第１
款第３项应被解释为受胁迫事由消失后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５条第１款第４项规定的第三种情况排除了受胁迫婚姻情形的废止权：在胁迫事由终止之后
当事人表示愿意继续婚姻关系的，则当事人申请废止婚姻的权利被排除。

一般性的肯定欺诈应构成婚姻可撤销的事由，参见前引 〔３６〕，胡文华文，第 ７０页；丁慧：《身份行为效力
判定的法律基准———在身份法理念和身份法规范之间》，《法学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９页；武兰芳：《从
适用角度检析我国婚姻法中无效与撤销制度的缺陷》，《河北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８页；于东辉：《无
效婚姻制度探析》，《法学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３４页。



　　笔者认为，只有前一种解读是合理的，后一种解读并不可取：其一，从可撤销制度的
目的出发，“二审稿”第８３０条并不是为了体现国家对于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婚姻的管制，
而是为了保护受欺诈的另一方的缔结婚姻的自由。在故意虚构或隐瞒其他事实的欺诈情形

中，比如一方故意告知虚假身份，〔５６〕另一方的意思决定自由亦受到侵害，这与患病欺诈的

情形并不存在差别，另一方也应当享有撤销该婚姻的权利。其二，如果一方故意虚构或隐

瞒其他事实，不应当通过离婚制度来解决。离婚制度解决的是当事人在缔结婚姻之后，出

现新情况而导致婚姻感情破裂的情形；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缔结婚姻时

的意思决定自由。因此，离婚的制度目的与可撤销婚姻的制度目的存在根本不同。所以，

因为欺诈而构成可撤销婚姻不应该局限在 “二审稿”第 ８３０条，一方对于其他与婚姻相关
的重要事实的欺诈同样会导致婚姻可撤销。至于哪些事实是与婚姻相关的重要事实，则需

要通过司法实践加以发展。〔５７〕

　　民法总则第１４９条有关第三人欺诈和第１５２条关于撤销权消灭的规定，可同样适用于婚
姻缔结行为。在缔结婚姻时，如果是第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同样只有在另一方知道或应

当知道该欺诈行为时，受欺诈方才享有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在另一方不知情

或者不可能知情时，另一方对于缔结婚姻的善意的信赖同样值得保护。从比较法来看，德

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４条第２款第３项后半句亦作出如此规定，即如果另一方不知情，则受欺诈
方不能请求废止婚姻。对于撤销权的消灭，“二审稿”第８３０条第２款仅规定了应当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与民法总则第 １５２条第 １款第 １项的规定相
同。不同的是，“二审稿”缺少类似于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３项以及第２款的规定，而这些规
定同样是可以适用于可撤销婚姻的。如果受欺诈方在知道被欺诈的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婚姻的权利，此时即使仍然在一年的期间内，受欺诈方也不得再

请求撤销婚姻，这既是对另一方的保护，也是对婚姻的保护，民法总则第１５２条第１款第３
项应同样适用。依该条第２款的规定，即使超过了一年的期间，如果受欺诈方一直不知道或
者不可能知道受欺诈的事实，则仍可以在五年的最长期间内主张。但可以想象的是，一方

很难主张共同生活了五年仍无法得知受欺诈的事实。

　　 （４）错误制度和显失公平制度的排除适用
　　对于民法总则第１５１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并不适用于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理论
上和实践中都不存在争议。缔结婚姻并非交易行为，并不存在是否公平的判断，在此不赘。

　　就民法总则第１４７条规定的重大误解制度是否适用于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理论上
存在分歧。从立法资料来看，在２００１年修订婚姻法时，争议仍集中在欺诈制度是否可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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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对于何种事实的欺诈可以导致婚姻可撤销，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４条第２款明确规定对于财产关系的欺诈并不导致婚姻可废止。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法院要
考察的是，欺诈的一方基于一般人的理解是否能够推知，另一方如果知道其欺诈的事由就不会与之结婚，以

及被欺诈的一方如果在缔结婚姻时知道另一方隐瞒或编造的事由，就不会与欺诈方结婚。Ｖｇｌ．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
ＢＧＢ／Ｗｅｌｌｅｎｈｏｆｅｒ，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１３１４，Ｒｎ．１６．在我国，同样需要司法判决来明确对何种事实的欺诈导致
婚姻可撤销。

法院在实践中，应不断发展对于 “与婚姻有关的重要事由”的认识，而不是一概否定欺诈构成可撤销婚姻，

使得受欺诈方只能通过离婚制度来解决本应该是可撤销婚姻制度应该解决的问题。广受关注的 “同妻”保护

可以通过欺诈导致婚姻可撤销来实现。参见王静：《把同妻情形纳入到可撤销婚姻制度内的合理性及欺诈标准

的界定》，《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６３页。



用于可撤销婚姻，瑕疵严重程度不及欺诈的意思表示错误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重视，错误

制度并不适用于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５８〕而学者们在论述意思表示错误是否导致婚姻可撤

销时，大多持肯定态度，理由是：即使在结婚行为中，只要意思表示有瑕疵就应为婚姻可

撤销的原因。同时，持肯定观点的学说对导致婚姻可撤销的错误类型进行了限制，或者只

局限于主体认识错误，或者既包括主体认识错误，也包括身体健康状况认识错误、婚姻状

况认识错误等对人的性质的认识错误。〔５９〕

　　笔者认为，重大误解制度或错误制度并不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理由如下：其一，作

为意思表示错误重要类型之一的表示错误并不适用于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在一般法

律行为的情形，属于表示错误的典型例子是书写错误或标注错误，但是在缔结婚姻的情况

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当事人是在婚姻登记机构公开作出此种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且

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即使发生表示错误的情况，考虑到双方在登记机构进行公开表示的严

肃性，也不宜赋予一方撤销权。其二，内容错误理论同样不适用于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

在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中，内容错误典型表现为对与之结婚的另一方的身份认识错误

和对于结婚行为的认识错误。前一种情况如在婚姻登记机构作出结婚意思表示的并非甲，

而是甲的双胞胎哥哥，而另一方错误地认为是甲，或者因为一方是盲人而对另一方存在认

识错误。〔６０〕在这种内容错误类型中，陷入错误的一方实际上同时也是被欺诈方，其可以通

过主张受欺诈来撤销婚姻，从而获得救济。而在后一种对于结婚行为的认识错误场合，因

为双方在婚姻登记机构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理应对进行的法律行为有所认识，故同样不

应适用错误制度来撤销婚姻。其三，若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产生了错误

认识，也不宜适用错误制度来撤销婚姻。在仅仅是认识错误的情形，正是在进入婚姻关系

之后，一方才会发现另一方树立了一个假的形象，这种在婚姻关系存续之中发生的情况与

一般的导致离婚的感情破裂的情形很难区分。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德国１９９８年 《婚姻缔结

法的新规定》明确规定，在对于一方当事人基本情况认识错误的情形，另一方当事人不得

依据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申请废止婚姻；〔６１〕只有在当事人对某项基本情况负有告知义务时，

比如当事人的婚姻状况、身体或精神健康状况以及性取向等基本情况，若一方没有如实告

知，则另一方可以通过欺诈制度来申请废止婚姻。〔６２〕

　　４．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婚姻登记

　　 “二审稿”第８２８条第４项规定的婚姻无效情形不具有存在的必要。虽然并不清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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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５〕，胡康生主编书，第４０页。
如田韶华认为，“在判断结婚是否行为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时，应当采取符合结婚特点的认定标准，即能够认

定为欺诈或重大误解的事由应限制在与婚姻的缔结有实质决定意义的事项，如身份资格、重大疾病等，至于

对财产关系、社会关系、收入状况等的欺诈或认识错误则不能导致婚姻的撤销。”参见前引 〔２８〕，田韶华
文，第６页。冉克平认为，“若在缔结婚姻时一方对另一方的身份属性或基本情况产生错误，以至于其真正了
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就不会达成结婚合意，则该婚姻可撤销；身份属性或基本情况的错误具体包括主体认识错

误、身体健康状况认识错误、婚姻状况认识错误以及名誉认识错误。”参见前引 〔４７〕，冉克平文，第 １２４
页。修艳玲认为，“除了对另一方的同一性认识错误外，应把错误事项范围限定在对人的性质认识错误。”参

见前引 〔４７〕，修艳玲文，第８９页。
即同一性认识错误。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１３／４８９８，Ｓ．１９．
Ｓｏｅｒｇｅｌ／Ｈｅｉｎｔｚｍａｎｎ（２０１３），§１３１４，Ｒｎ．１８．



法者的用意，但根据实践中并不少见的通过冒用证件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可以推测立

法者旨在保护被冒用人的利益，使得被冒用人可以依据此规定从非法的婚姻登记中解放出

来。但实际上，缔结婚姻的行为是法律行为，只有在婚姻登记机关亲自作出意思表示的当

事人才是缔结婚姻的主体，单纯的登记形式并不能取代具有实质意义的意思表示。被冒用

证件的第三人因为根本没有作出过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所以并非 “二审稿”第 ８２６条规
定的适格的缔结婚姻的主体。另一方无论是否知情都不能主张自己是善意的而要求法院判

定被冒名人与自己成立婚姻关系，因为 “婚姻应当重视实际结婚登记人和婚姻生活的实质

内容，而不能仅凭婚姻登记的姓名等形式确认婚姻成立与否和是否有效”。〔６３〕被冒用证件

的第三人也因此当然享有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更正登记的请求权，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确认

自己与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另一主体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然后再根据确认之诉的判决来

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更正登记。〔６４〕

　　还需要分析的是，实际上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冒用人与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之间的婚姻
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缔结瑕疵？首先要明确的是，冒用人与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之间已

经成立婚姻关系，因为双方根据 “二审稿”第 ８２６条的规定亲自且同时到婚姻登记机关作
出了结婚的意思表示，并且婚姻登记机关完成了登记。虽然登记的姓名错误，但由于缔结

婚姻的法律关系是具有高度人身性的关系，另一方并不是与具有某个特定姓名的人结婚，

而是与冒用人结婚，故冒用人与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成立。其次，对

于该婚姻关系是否存在缔结瑕疵，则需要考虑是否存在 “二审稿”第 ８２８条规定的婚姻无
效事由或第８２９条、第８３０条规定的婚姻可撤销事由。举例而言，若冒用人之前已经处于另
一段婚姻关系之中，则冒用人系重婚，此时相关权利人可以向法院主张婚姻无效；如果另

一方在缔结婚姻时并不知道冒用人冒用其他人的证件，应考虑是否构成欺诈，如果满足欺

诈的构成要件，另一方可以要求撤销该婚姻关系；反之，如果另一方在缔结婚姻前，知晓

冒用人冒用了其他人的证件而仍然与其结婚，则不存在欺诈问题。

五、完善建议

　　在遵从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元效力瑕疵体系和不同立法技术的基础之上，应当对草案条
文作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二审稿”第８２８条有关婚姻无效制度的规定可表述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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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仁：《“婚姻登记瑕疵”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人民司法》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３２页。
王礼仁法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明婚姻登记瑕疵时的诉讼路径选择，旨在纠正 “婚姻法解释三”第 １条第 ２
款规定的行政诉讼路径的错误。除上引文外，还可参见其 《应当适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登记瑕

疵纠纷》，《人民司法》２００９年第１３期，第５６页；《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婚姻
法司法解释 （三）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的修改与完善》，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第 ５页；
《“被结婚”后不能结婚，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中国妇女报》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２１日 Ａ０３版；王春晖、王礼
仁：《婚姻效力纠纷管辖权再分配》，《人民司法》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６５页。



　　 （四）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缔结婚姻的。

　　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当事人不得再申请宣告婚姻无效。”
　　可撤销婚姻制度则应继续坚持开放性立法方式，即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
用总则的规定，婚姻家庭编中只规定其特殊之处：其一，民法总则第１４８条、第１４９条、第
１５０条以及第１５２条有关欺诈、胁迫的规定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无须再通过婚姻家庭编作
出单独规定，因此 “二审稿”第 ８２９条和第 ８３０条可以删去。其二，民法总则没有规定存
在形式瑕疵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因此婚姻家庭编需要对存在形式瑕疵的婚姻的法律效果作

出特别规定。“二审稿”第８２９条可作如下规定：“违反第８２６条第１款第１句规定的，缔
结婚姻的任何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

日起一年内提出。”其三，民法总则第１４７条和第１５１条规定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不构成
婚姻可撤销事由。“二审稿”第８３０条可规定：“民法总则第 １４７条和第 １５１条的规定不予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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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８２９ａｎｄ８３０ｏｆｔｈｅｓｅｃ
ｏ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ｄｒａｆｔａｒｅ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ｉｓｔａｋｅａｎｄ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
ｎｏｔ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ｂ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ｄｒａ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ｔｈａｔ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ｄｅｆｅ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ｉｓ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ｉｎｖａｌｉ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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